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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优先购买权中的利益衡量
— 兼论法律解释在审判实践中的作用’

熊 攻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以珍3)

    【摘要〕我国法律中有关房屋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存在模糊和空白，需要运用解释方法明确
法律的涵义、填补漏洞。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不应一味保护承租人，也应保障所有权人的处分权

和收益权。这体现在个案中对“同等条件”进行解释时，不应仅解释为价格相同，要将影响交

易和价格的因素都考虑在内;裁判时不应一概判令出租人与承租人签仃买卖合同，应顾及所有

人的意思自由。实践中，尽管解释是法律适用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基于我国法制现状，为避免、

减少法官在法律解释时的随意性，应通过最高院定期总结、公布典型判例、提供立法建议、进而

完善立法的方式来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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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交易日益升

温，大量的法律问题随之涌现，承租人的优先购买
权即是产生法律纠纷的一个常见原因。但与此相

对应的是，我国法律关于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

规定不够完善，存在模糊规定甚至法律漏洞，需要
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运用法律解释做出裁判。本文

试图通过对几个涉及房屋优先购买权(以下如无

特别说明，均指承租人对承租房的优先购买权)案
例的分析，探讨法律解释方法在审判中的运用，并

在案例讨论的同时对法律解释的若干理论问题进
行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一)案例比较

    1、案例一

    程某于1994年将所有的4间房屋租给魏某使
用。1995年1月，程某向其好友丁某借款2万元。

1995年7月，程某因急需用钱，遂决定将租给魏某
的4间房屋卖给丁某。双方在协商中，程某提出，
因经常得到丁某帮助，特别是在妻子住院时丁某凑
齐2万元借给他，未要求利息，所以决定将房屋以
较为优惠的价格卖给丁某，后双方经过协商决定以

4万元价格转让此4间房屋，并于8月10日到房

屋部门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8月中旬，丁某找到

魏某，要求魏某腾出所租房屋，魏某不同意，并提出

自己愿意以4万元价格购买该房屋。双方发生争

执，丁某遂于同年9月ro日向法院起诉，要求魏某
腾出房屋。魏某提出异议，认为程某和丁某侵害其

优先购买权，因此其买卖行为是无效的。

    2、案例二

    原告潘某，个体工商户，长期租赁被告城关粮

管所的一幢四层综合楼北起第四、五两间门面房经

营家用电器。2003年6月17日，被告以企业改制

整体公开竞价出售的名义，将该综合楼转让给庄开

井、胡新明等fl人，但未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

通知原告。竞价后n人分割该综合楼，庄开井、胡

新明分别就原告承租的门面房各一间与被告签订了

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原告认

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自己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

无效，并判令被告以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

合同约定的同等价格将两处房地产出卖给原告。

    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房屋租赁行为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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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被告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包含原告承租的房
屋在内的整栋综合楼出卖，未在合理期限内依法通
知原告，侵犯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原告对承租房
屋享有优先购买权是法定的权利，不附加任何条
件，不因被告出卖房屋超出原告承租范围而改变。
公开竞价本质上也是一种买卖，承租人的优先购买

权应当在买卖中得以实现。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被

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应予以支
持。原告要求被告以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

卖合同的同等价格将房屋出卖与原告，不予支持，
因为原告应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3、案例三

    樊某于2001年5月21 日与乙公司签订租赁
合同，约定乙公司将一建筑面积10Q平方米的房屋

出租给樊某，租赁期限自2001年6月23 日起至
2003年6月22日止。2(X)2年3月22日，乙公司
向樊某发出(意见征询书》:“您所承租的**号商

铺，我司已决定出售，现定单价7500元，总价
805725元。根据我司与您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规

定，在同等条件下您有优先购买权，故发此函以征
询意见。如您决定购买，请至君临花园售楼处办理

相关手续(支付定金2万元);如您放弃优先购买
权，则请书面回复。在我司将该商铺售给第三方
后，您前来办理转租手续，我司于您签订的租赁合

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给第三方。”3月25日，乙
公司与杨某就该房屋签订了认购书，约定杨某向乙
公司购买樊某承租的房屋，单价7500元，总房价
805725元(如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仅需付98%，支
付定金1万元)，三个月内如原租赁业主购买该
房，此认购书自动失效。同年5月16日乙公司与
杨某正式签订了商品房出售合同。8月巧日，杨
某办妥该房屋的产权证。同年H月7日，樊某以
乙公司与杨某之间的买卖行为侵犯其优先购买权
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乙公司与杨某的房屋

买卖合同无效，并以乙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合同条款
与其签订房屋出售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樊某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没
有主张权利，她对涉讼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已丧失。
而二审法院则认为，乙公司在出卖争议房屋前，给
予樊某三个月的合理期限，但并未将其与杨某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时给予的优惠条件(一次性付款可
以免交2%价款、定金可付1万元)告知樊某，致使
樊某丧失享受同等条件的权利，所以乙公司的行为
侵犯了樊某的优先购买权。同时，乙公司在给予樊
某三个月的期限未满时与杨某签订买卖合同也违
反了法律规定其与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樊某在乙公司给予杨某的买房条件下，仍享有优先
购买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形成权，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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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同，承租人的单方面意思表示就能使承租人

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以出租人与第三人的同等条件
为内容的合同。为切实有效地保护承租人的优先

购买权，减少讼累，法院确认樊某与乙公司就系争
房屋的转让关系成立，双方应严格按照乙公司与杨
某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之条款履行。

    (二)上述案件中的焦点问题

    分析上述案件和判决理由，其中至少有两个问
题值得探讨。

    首先，法条中规定的“同等条件”的涵义。“同
等”是主要考虑价格，还是包括付款方式、付款时
间等条件都相同?以案例1为例，有学者认为程某

之所以以四万元的优惠价格将房屋卖给丁某，是因
为他曾受过丁某的帮助，而魏某不具备这一条件，

因此他主张优先购买权时的“同等条件”不能以四

万元为准。案例二中，承租人只租赁了楼房的一部

分，而出租人要将楼房整体出卖，承租人主张优先
购买权时，是否必须与第三人一起竞买整栋楼房以

体现“同等条件”?在判决中，法官以原告的主张
不符合“同等条件”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与
其以同等条件签订卖房合同的诉讼请求，因“同等
条件”包括一同参与买卖活动，此时已不具备这一
条件。案例三则支持了樊某要求与乙公司订立房
屋转让合同的请求。可见，司法实践中情况复杂，
对“同等条件”的认定标准不一。
    第二，在认定应当支持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时，

是否应同时判决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房屋转让合

同?对此，案例二与案例三做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除了在“同等条件”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外，也反映
出法官对优先购买权性质的不同理解。

    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解法律解释在审判中的作
用很重要。

    二、本案中适用目的解释的必要
    (一)法律解释的必要

    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在有可适
用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确定法律规范意义内容，即
狭义的法律解释;二是在个案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的情况下进行漏洞补充;三是在法律规定因过于一
般抽象而不确定的情形下进行价值补充。
    法律解释之所以被学者们公认为法律适用的

前提条件，与法律的特点尤其是其局限性密切相
关。首先，法律条文具有规范性、概括性，在遇到个

案时，经常会出现法律没有涵盖到的情形。第二，
法律具有滞后性，法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使得法律

同社会发展必然的不同步，立法时没有预见(也无

法完全预见)的案件类型将层出不穷。第三，法律
漏洞的存在。法律是人的理性对客观事物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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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立法者在必要时会有意

采用模糊、不确定性的语词，将具体情形下的案件

交由法官自由裁量。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法官不能
像自动售货机似的通过三段论的推理直接得出判
决结果，他不得不对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解释，在

法律太抽象或有空白的情形下进行价值补充或者
漏洞补充。

    (二)前述案例中涉及的法解释问题

    反思前述优先购买权案件中出现的裁判理由
的分歧，与法律解释的不统一密切相关。我国法律

法规中涉及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主要有三条: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
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的，应当
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

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二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
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
通知承租人。出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
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三是国办发

《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n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前三
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优先购

买权。”三个条文均强调了“同等条件”，但并未详
细阐明同等条件的涵义。对于在涉及交易第三人
的诉讼中，应当如何支持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合同法》和《条例》均未作具体规定，仅肯定了承
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通意见》则肯定当出租
人未按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至于是否要在裁判中直接
判令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以实现优
先购买权，三个法条均保持了沉默。这里属于立法
空白，需要通过解释进行漏洞补充。

    笔者认为，在上述案件的法律适用中，应当首
先对优先购买权的有关法律进行目的解释。通说

认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目的，在于保护房屋承租
人的利益，反映了租赁权的物权化趋势。买卖关系
本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由于房屋租赁通常

涉及承租人的生存利益，法律破除一般的平等原
则，赋予承租人以对抗第三人的优先购买权。原因

之二在于保护承租人已经投人的利益，即“余存利
益”，以鼓励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对标的物的投资，
防止短期行为。这体现了节约社会资源、避免重复
投资的理念。

    然而，应当注意到，上述解释只从承租人一方
的角度出发，没有兼顾到出租人与交易第三人的利

益。笔者认为，在房屋优先权案件中，不仅要保护

承租人的权益，而且也要兼顾对房屋所有人利益的

保护。承租人依法取得的并非交易条件上的任何
优惠，而是在同样的交易条件下优先取得交易机
会。承租人要想受让房屋，也必须与第三人竞争，
房产所有权人的利益由此得以最大化，所有权权能

中的收益权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尽管法律通过优
先购买权给承租人以特别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所有人的处分权，但不能因此无视所有权人的
权益和意志。

    因此，在个案中对“同等条件”进行解释时，不
能单从价格角度出发，要考虑到个别案件中影响价

格和交易的其他因素，在裁判时要尊重所有权人的
处分权。下面笔者将运用上述目的解释的方法对
前面三个案例和裁判进行评析。

    三、个案中的法律适用
    了解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目的后，再来反思前面

三个案例和判决理由，可以看到正确解释法律、理
解立法目的的重要性。

    (一)对“同等条件”的合目的性解释

    (1)案例一— 应以市场价格作为同等条件
    在案例一中，笔者认为魏某不可以4万元的

价格主张优先购买该房。法律规定的“同等条件”

应当指市场交易下的第三人给出的“同等条件”。

本案中，房屋所有权人出于对好友曾经提供帮助的
感激，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将房屋卖给朋友，这是包
含“好意施惠”因素在内的法律行为，不是该房产
正常市场价格的反映。倘若支持承租人以4万元
价格购买该房，必然会损害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

而且，本案中所有权人卖房是为筹钱给妻子治病，
必定不愿将房产低价出售给任意第三人。法院如
支持魏某提出的以4万元购买的诉讼请求，必将造
成对所有权人意思自治的粗暴侵犯。从法律解释

的角度看，可以认为魏某提出的价格没有达到法律

要求的“同等条件”，不能支持他的优先购买权。
有学者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法，可以例外地以“市价
计算法”来确定“同等条件”，将市价视为第三人已
出的价格，如魏某愿意出此价格即可视为具有同等

条件。笔者认为这个方案可行，既能保护承租人的
优先购买权，又不至于损害所有权人的收益权。

    (2)案例二— 分割出售情形下对同等条件
的解释

    本案中原告承租了被告所有的四层综合楼中

的两间门面房，出租人在未于合理期限内通知原告
的情形下，将整栋综合楼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卖给
11个人，竞价后该n人又分割了该综合楼，其中
两个人分别就原告的两间门面房与出租人签订了

房地产买卖合同。该案中，承租人仅仅租赁了整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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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的一部分，而所有权人在租赁期间意欲将房屋 获得法律的保护。
整体出售时，此时应如何界定优先购买权的范围和 (二)是否应当强制缔约— 对优先购买权性

“同等条件”?体现为两种不同情形:一是在承租 质的不同解释
人只对租赁部分主张优先购买时是否要支持?二 比较案例二和案例三的诉讼请求和判决结果，

是承租人能否对整栋楼房主张优先购买权? 虽然都认可被告违反了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但结果
    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优先购买权是法定的权 上仍有明显区别。在案例二中法官没有支持原告

利，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因被告出卖房屋超出原告 要求以同等价格购买房屋的请求，除了法院认为情
承租范围而改变，因此在楼房整体出售情形下，也 况改变不符合“同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支持承租人对租赁部分的优先购买权。但笔 是所有权人表示不再出卖该房产;在案例三中，二
者认为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 审法院明确认定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形成权，只要承

出租人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对房屋的处分权和收 租人愿意提供同等条件，其单方面意思表示就能使
益权，而所有权人对房屋处分方式的选择极有可能 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以出租人与第三人的交

影响到他的收益，例如在有些情况下第三人为商业 易条件为内容的合同，因此法院直接判决承租人与
目的可能愿意出更多的价钱购买整栋楼房，如果将 出租人之间的转让关系成立。

其中的两间划出来卖给他人，所获的利润可能会比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分歧的深层次原因与法官
整体转让低(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形，在经济生活中 对优先购买权性质的解释不同。有观点认为，对租

也可能出现分别出售卖得更好的情况，这时出租人 赁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优买权，这种优买权具
利益与优先购买权就没有矛盾，因此这里不予讨 有排他性，不受他人干涉，具有物权性质，并以《日
论)。另外，该案涉及的标的物是“门面房”即经营 本民法典》将先取特权编在物权法的立法例加以
用房，经营用房对承租人的重要性不如居民住房，佐证。1、将优先购买权定性为物权可以使承租人
其余存利益是否比所有权人的收益权更值得保护 享有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也有利于防止出卖人与第

呢?笔者认为，承租人利益并非永远“至上”，可以 三人串通侵害优先购买权。因此，承租人的优先购
通过从立法目的上解释“同等条件”，来阻却承租 买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他只需要依自己一方
人主张对部分单元的优先购买权:因为出租人与第 的意思，形成以义务人(出租人)与第三人同等条
三人达成的是就整栋房屋的转让协议，承租人仅仅 件为内容的契约，无须义务人的承诺。2、在案例三
主张购买其中的一部分不符合“同等条件”的要 中二审法院即采纳的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将
求，因此不予支持。 优先购买权看作一种财产请求权，是一种期待权，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它不直接地表现出价值，具有不确定性，根据权利

就没有意义了呢?并非如此，承租人仍然可以在 人的诉讼请求不同，法院支持的结果也不一样。

“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于第三人的交易机会，这 笔者认为，将优先购买权视为物权、形成权的
里的“同等条件”体现为购买整栋楼房。因为尽管 观点有过分保护承租人利益之嫌，忽视了所有权人
承租人只承租了一部分房间，但他在整栋楼房上还 应有的处分权。法律规定优先购买权在一定条件
是存在余存利益的，与第三人相比与该房屋有着更 下限制了所有权人转让房产的对象，但并不能限制
紧密的联系，因此保护他的优先购买权符合该制度 所有权人转让房产的自由，否则会造成对所有权人

设立的目的。另一方面，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也能 意思自治的过分干涉。在案例二中，被告即房屋所
得到保护，因为承租人和第三人之间能够实现充分 有权人在诉讼中表示不愿出卖该房产，若法院为彻
的竞争，所有权可以得到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而一 底实现优先购买权强制被告与原告缔约，就违背了
般情形下交易对象是谁对出租人的利益没有太大 所有权人的意思自治。在大多数案例中，只要保证
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承租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 同等条件，所有权人将房屋卖给谁差别不大(这里
对整栋楼房主张优先购买权，这不仅符合目的解 有可能会损失为与第三人缔结交易已支付的费用，

释，也符合对“同等条件”的文义解释。 但这是由于侵犯了承租人的权利招致的损失)，因
    (3)案例三— 优惠条件影响同等的认定 此仍然会与承租人缔约。但不排除存在这种情况:

    案例三中“同等条件”的解释.问题不是很突 当承租人提起诉讼后，出租人出于某些原因或单纯
出，因为出租人尽管尽到了通知义务，但他给第三 为了跟承租人“较劲”而不愿出卖房产，这时法院
人的购房条件明显优于承租人，不仅定金风险减少 强迫转让是否符合意思自治的精神?如法律完全
了一半，购房款在一次付清的情形下也优惠了一万 倒向承租人一方，很可能导致所有权人不愿出租房
六千多元，缔约条件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原告可 屋、避免引“麻烦”人室。

以以侵犯了他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为由 因此，笔者认为优先购买权不是物权，在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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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能依承租人的单方意思判决转让合同成立。
尽管法律突破了平等原则赋予承租人在交易机会
上以优先地位，但承租人享有的仍然是一种可能实

现的、不确定的债权，只有出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有
出卖意向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才可能实现。因
此，对于是否应当在裁判中直接判决出租人与承租

人签订房产转让合同的问题，法院要尊重出租人即
所有权人的意思表示。在案例二中，城关粮管所表
示不再出卖该房产，潘某请求缔约的要求就不应得

到支持;在案例三中，如乙公司仍愿意出让房产，可
以支持原告的请求，即与乙公司成立买卖合同，依
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条款履行。

    小结
    通过结合法律解释理论对以上三个案例的分

析，可以看到尽管在一些裁判中，结果是可以接受
的，但裁判理由中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存在不统一的

地方，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也不多见，这容易导
致法官对法律条文的任意解释，造成判决结果的不

统一。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必不可少的前提，尤其

在我国法律规范还比较粗的情况下，法官不得不发
挥他的司法能动作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统一法
律解释的规则呢?笔者认为通过判例来弥补法律
的不足、规制法官的能动性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像

本文所引的三个案例，都有比较典型的理论意义，
可以在裁判理由中详述对条文的解释方法，经最高

院审核后，予以公布以指导司法实践。另一方面，

针对立法不足以指导实践的弊端，可以通过最高院
向人大提供立法建议的形式来完善立法，可以从一

定程度上缩小法官司法解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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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fuzzyandhlankpointsinChina乞lawaboutpreemptionrightofbuyinganapartment，

whichneedtouseexplanationmethodtoclearlye即lainthemeaningofthelawandtofillthevacancy.The
stipulationofpreemptionrightshouldnotcompletelyprotectlesseesandshouldalsoprotectdispositionright

andusufructofowners.Thisisreflectedinacase，when”equalcondition”isexplained，itshouldnotonlyhe
explainedasequ滋pricebutshouldconsiderallfactorswhichinIluencetransactionandPrice，whenajudg-

mentismade，alessorandalesseeshouldnotcomPletelybejudgedtosignsalecontractbutshouldconsider

freewillofallPeoPle.Inpractice，althoughtheexPlanationisnecessarystepoflawaPPlication，thesuPreme

peoPle急courtshouldPeriodicallysummarizeandPromulgatetyPicalPrecedents，Providelegislationsuggestions

andcompletelegislationmethodtostandardizetheimPlementationoflawfulexPlanationrightbasedoncurrent

situationofChina仓legal盯steminordertoreducearbitraryexplanationofa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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